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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总则 

1.1 一般规定 

1.1.1 本指南适用于船长 150 米及以上的邮轮。 

1.1.2 本指南第 2 章为整船直接计算，给出了采用包络值方法进行整船直接计算，评估

船体结构主要构件强度的方法。整船直接计算得到的变形或应力也将用于细化分析。 

1.1.3 本指南第 3 章为细化分析，给出了对侧壁开口及过渡肘板等应力集中区域进行细

化分析，评估其屈服及疲劳强度的方法。 

1.2 符号及定义 

1.2.1 除非另有说明，本指南符号与 CCS《钢质海船入级规范》（以下称《钢规》）第 2

篇中的符号定义一致。 

1.2.2 由于邮轮一般无静水中垂状态，本指南采用最大和最小描述船体梁载荷的两个极

端状态。其中，最大静水弯矩对应装载的最大中拱状态，最小静水弯矩对应装载的最小中拱

状态。本指南中动载荷的超越概率为 10-8。 

1.2.3 规范船长 L 的首端（FE）是首柱前端至夏季载重线吃水水线的垂线；规范船长的

尾端（AE）是距离首端 L 处至夏季载重线吃水水线的垂线。 

 

图 1.2.3 坐标系定义 

1.2.3 除非另有说明，本指南采用如下右手笛卡尔坐标系： 

 原点：船舶中纵剖面、L 尾端和基线的相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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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轴：纵向轴，向船首为正； 

 Y 轴：横向轴，向左舷为正； 

 Z 轴：垂向轴，向上为正。 

1.3 方法与流程 

1.3.1 本指南的整船分析方法为“规范载荷法”，也称“包络值方法”。该方法要求船长

各个剖面位置弯矩和剪力均达到其最大值或最小值。 

1.3.2 图 1.3.2 给出了整船分析的流程。其中左侧流程为强度评估流程，为分析的主线，

依次完成流程图中的各步骤。如果强度不满足要求则需返回，修改设计后重新进行评估。右

侧流程通过结构分析及计算得到应力修正所需要的应力传递函数。“嵌入法”的细化分析与

整船分析流程相同。 

1.3.3 子模型方法的细化分析流程图见 1.3.3，利用整船分析的位移结果对子模型加载，

继而完成强度评估流程。子模型也应进行右侧传递函数工况的加载和分析，以得到各单元的

应力传递函数。 

图 1.3.2 整船分析流程 

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 

强度评估 

是否满足 

结束 

修改设计，重新评估 

是 

否 

应力合成 传递函数计算 

应力传递函数 应力修正 

强度评估工况载荷加载 传递函数工况载荷加载 

整船有限元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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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子模型分析流程 

 

 

 

 

 

 

 

 

 

 

 

 

 

结构分析 结构分析 

强度评估 

是否满足 

结束 

修改设计，重新评估 

是 

否 

应力合成 传递函数计算 

应力传递函数 应力修正 

强度评估工况位移加载 传递函数工况位移加载 

子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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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整船直接计算 

2.1 整船有限元模型 

2.1.1 模型范围 

2.1.1.1 应采用三维有限元模型模拟整船的船体结构，模型应包括主船体结构、上层建筑

与甲板室结构。局部支撑及加强结构，如肘板、锚系泊设备下加强结构等可不模拟。见图

2.1.1.1。 

 

图 2.1.1.1 整船有限元模型 

2.1.2 单元与网格 

2.1.2.1 采用板单元模拟船体板及主要支撑构件的腹板，采用梁单元模拟次要构件及主要

构件的面板。应力集中位置应尽量避免使用三角形单元。板单元的尺寸为骨材间距：在宽度

及高度方向上为纵骨间距，在纵向上将强框架间的板单元分成若干个单元，使得单元的边长

比接近 1。见图 2.1.2.1（1）和图 2.1.2.1（2）。 

2.1.2.2 在实肋板高度方向上，至少布置 3 个板单元。甲板主要构件的腹板高度方向可布

置一个单元。 

2.1.2.3 应在模型中对船体上大的开口及门窗开口进行建模，以准确模拟船体梁的弯曲和

剪切刚度及应力分布。图 2.1.2.3 给出了舷侧的有限元网格布置，为了准确模拟开孔的尺寸，

并使单元有合理的边长比，门窗开口区域采用了比主船体区域更小的网格。 

2.1.2.4 模型采用建造尺寸，但应扣除船东自愿增加的厚度。 

2.1.2.5 支柱一般采用梁单元模拟。当采用板单元模拟支柱时，需要通过虚拟梁单元得到

支柱边缘的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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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1）甲板平面有限元网格 

 

2.1.2.1（2）横舱壁有限元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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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3 门窗开口区域网格 

2.1.3 质量特性 

2.1.3.1 为了施加重力载荷，需要对有限元模型的材料密度分区域进行调整，或设置质量

单元，使模型的质量分布与设计装载一致。STA(+)和 SAT(-)子工况下的剖面弯矩和剪力应与

其相应的装载计算结果一致。 

2.1.3.2 深舱中的液体的质量可通过设置在周界上的质量点来模拟，质量点应建在板单元

交线的节点上，以消除集中应力。重型设备的质量通过能反映其质特性的单元来模拟，并与

船体以合理的方式连接。 

2.2 计算工况与子工况 

2.2.1 计算工况 

2.2.1.1 整船分析包括 6 种计算工况，LC1~LC6，见表 2.2.1.1。每个计算工况由若干子工

况组成，计算工况的应力结果由子工况的应力结果合成。载荷、边界条件和浮态调整的详细

说明见 2.3。 

2.2.1.2 LC1 和 LC2 分别校核在中拱和中垂状态下的船体结构强度。载荷包括船体梁载荷

及局部载荷。 

2.2.1.3 LC3 和 LC4 分别校核在船中区域剪力最大和最小时的船体结构强度。载荷包括静

水剪力和波浪剪力。 

2.2.1.4 LC5 和 LC6 校核在横摇工况下船体结构强度。主要载荷为重力、舷外水压力和横

摇惯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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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船分析工况                        表 2.2.1.1 

计算工况 子工况 载荷成分 边界条件 浮态调整 

LC1 

中拱 

STA(+) 

静水中拱 

空船重量， 

最大中拱装载重量，静水压力 
BC1 ✔ 

WB(+) 

波浪中拱 

波浪剪力（中拱） 

波浪弯矩（中拱） 
BC1 - 

PRE(+) 

波峰压力 
波浪动压力（波峰） BC2 - 

LC2 

中垂 

STA(-) 

静水中垂 

空船重量， 

最小中拱装载重量，静水压力 
BC1 ✔ 

WB(-) 

波浪中垂 

波浪剪力（中垂） 

波浪弯矩（中垂） 
BC1 - 

PRE(-) 

波谷压力 
波浪动压力（波谷） BC2 - 

LC3 

船中剪力（+） 

STA(+) 

静水中拱 

空船重量 

最大中拱装载重量，静水压力 
BC1 ✔ 

SHEAR(+) 

船中正剪力 
波浪剪力（正） BC1 - 

LC4 

船中剪力（-） 

STA(-) 

静水中垂 

空船重量 

最小中拱装载重量，静水压力 
BC1 ✔ 

SHEAR(-) 

船中负剪力 
波浪剪力（负） BC1 - 

LC5 

横摇-向左 

ROLL(P) 

向左横摇 

横摇状态下的舷外水压力 

重力及横摇惯性力 
BC3 - 

LC6 

横摇-向右 

ROLL(S) 

向右横摇 

横摇状态下的舷外水压力 

重力及横摇惯性力 
BC3 - 

 

2.2.2 子工况 

2.2.2.1 子工况包括计算工况中的某一组特定载荷（如波浪弯矩），子工况有对应的边界

条件，可独立进行结构分析，得到单元应力。 

2.2.2.2 STA(+)为最大中拱静水子工况，由装载手册中静水弯矩最大的装载确定其载荷。

载荷成分包括静水压力，空船及装载的重力，及上述局部载荷产生的船体梁静水弯矩和静水

剪力。 

2.2.2.3 STA(-)为最小中拱静水子工况，由装载手册中静水弯矩最小的装载确定其载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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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荷成分同 STA(+)。 

2.2.2.4 WB(+)为波浪中拱子工况，载荷为中拱波浪弯矩和中拱波浪剪力。WB(-)为波浪中

垂子工况，载荷为中垂波浪弯矩和中垂波浪剪力。两个子工况总纵载荷的目标值分别见

2.3.3.2 和 2.3.3.3，实际值见 2.3.4.2。 

2.2.2.5 PRE(+)和 PRE(-)为局部波浪压力子工况，分别为波峰和波谷，载荷见 2.3.1.2。 

2.2.2.6 SHEAR(+)和 SHEAR(-)为船中部波浪剪力子工况，波浪剪力在船中 0.4L-0.6L 范围内

分别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其目标值和实际值分别见 2.3.3.4 和 2.3.4.3。 

2.3 载荷与边界条件 

2.3.1 局部载荷 

2.3.1.1 舷外海水静压力按下式计算： 

1( )hs wp g d z      kN/m
2， 1z d   

0 kN/m
2， 1z d  

式中： w ——海水密度，取 1.025t/m
3； 

1d ——计算工况下的吃水，m； 

z  ——计算点至基线的垂向距离，m。 

2.3.1.2 工况 LC1 和 LC2 的波浪动压力见表 2.3.1.2，其中正值表示波峰，指向船内，用

于 LC1，与 2.3.1.1 的静压力相叠加；负值表示波谷，指向船外，用于 LC2，抵消 2.3.1.1 的静

压力。表中 C 的定义见 2.3.3.2，波浪动压力参见图 2.3.1.2。 

波浪动压力                         表 2.3.1.2 

高度 z（m）范围 波峰（kN/m2） 波谷（kN/m2） 

1 1d z d  +0.33C 3.3C-10(z- 1d ) 0 

10 z d   2.25C+1.05zC/ 1d  Max(−2.25C−1.05zC/ 1d , ρg(z− 1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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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2 波浪动压力 

2.3.1.3 横倾工况 LC5 和 LC6 的舷外海水压力根据 2.3.1.1 的公式计算，计算时考虑横倾

引起的船舶浮态变化，横倾角计算方法见《钢规》第 2 篇第 1 章 1.5.2。 

2.3.1.4 重力载荷根据装载确定。整船有限元模型应准确模拟空船及装载的质量分布，并

通过加速度场施加重力。 

2.3.1.5 横倾工况的水平惯性力采用加速度场加载，水平加速度的计算方法见《钢规》第

2 篇第 1 章 1.5.2。 

 

2.3.2 总纵载荷 

2.3.2.1 总纵载荷是整船分析的主要载荷，在船长的各剖面位置达到其最大/最小值：对

于静水弯矩和剪力，取许用值；对于波浪弯矩和剪力，取规范值。上述弯矩和剪力，以及静

水和波浪合成后的弯矩和剪力，均称为总纵载荷的“目标值”。结构强度评估采用基于总纵

载荷目标值的应力结果，目标值的具体规定见 2.3.3。 

2.3.2.2 总纵载荷的目标值为包络值，整船直接计算中难以在所有剖面同时达到目标弯矩

和目标剪力。分析时采用 2.3.4 的方法施加接近总纵载荷目标值的弯矩和剪力，此时施加在

模型上的弯矩和剪力称为“实际值”。 

2.3.2.3 由于载荷的实际值与目标值不完全一致，应通过应力传递函数计算该差异产生的

应力，并据此对实际值的应力结果进行修正，得到目标值的应力结果，用于强度评估。应力

修正方法见 2.4.1。 

 

2.3.3 总纵载荷目标值 



 

第 10 页 
 

2.3.3.1 静水弯矩和剪力的目标值为许用值，由设计方提供。LC1 和 LC2 的静水弯矩目标

值曲线分别为最大许用弯矩曲线和最小许用弯矩曲线。在设计方提供的如图 2.3.3.1 所示的

静水许用剪力曲线中，A1-A4 曲线为最大许用剪力曲线，B1-B4 为最小许用剪力曲线，各工

况静水剪力目标值见表 2.3.3.1。 

 

图 2.3.3.1 静水许用剪力曲线 

 

各工况静水剪力目标值曲线             表 2.3.3.1 

工况 LC1 LC2 LC3 LC4 

目标剪力曲线 A1-A2-B3-B4 B1-B2-A3-A4 A2-A3 B2-B3 

2.3.3.2 LC1 中的中拱波浪弯矩MW(+)和 LC2 中的中垂波浪弯矩MW(−)按下列两式计算： 

𝑀𝑊(+) = 0.19M𝐶𝐿2𝐵𝐶𝑏    𝑘𝑁. 𝑚 

𝑀𝑊(−) = −0.11M𝐶𝐿2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𝑚 

式中：  M ——弯矩分布系数，见图 2.3.3.2； 

𝐿 ——船长，m； 

𝐵 ——船宽，m； 

𝐶𝑏——方形系数，取值不小于 0.60； 

𝐶 ——波浪系数，按下列各式计算： 

𝐶 = 10.75 − (
300−𝐿

100
)

3 2⁄

 当90 ≤ L ≤ 300m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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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 = 10.75            当300m < L < 350m时； 

𝐶 = 10.75 − (
𝐿−350

150
)

3 2⁄

 当350m ≤ L ≤ 500m时。 

 

 

图 2.3.3.2 波浪弯矩沿船长的分布 

2.3.3.3 LC1 中的中拱波浪剪力𝐹𝑊(+)和 LC2 中的中垂波浪剪力𝐹𝑊(−)分别按下式计算： 

𝐹𝑊(+) = 0.3𝐹1𝐶𝐿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𝐹𝑊(−) = 0.3𝐹2𝐶𝐿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式中： 𝐹1, 𝐹2——剪力分布系数，见图 2.3.3.3（1）和图 2.3.3.3（2）。 

 

图 2.3.3.3（1）中拱波浪剪力分布系数 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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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3.3（2）中垂波浪剪力分布系数 F2 

2.3.3.4 LC3 中的船中 0.4L-0.6L 区域最大剪力𝐹𝑊(𝑀 +)和 LC4 中的船中区域最小剪力

𝐹𝑊(𝑀 −)按下式计算： 

𝐹𝑊(𝑀 +) = 0.21𝐶𝐿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LC3） 

𝐹𝑊(𝑀 −) = −0.21𝐶𝐿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LC4） 

2.3.4 总纵载荷实际值 

2.3.4.1 通过对模型中的重力和浮力载荷沿船长进行积分得到静水弯矩和静水剪力，计算

结果应与装载计算给出的弯矩和剪力有良好的一致性。 

2.3.4.2 波浪弯矩和波浪剪力通过沿船长施加分布力进行加载。对于 LC1 和 LC2，波浪弯

矩沿船长的分布由下式给出： 

𝐵𝑀1(x) = 𝑀𝑊(𝑎1𝑥5 + 𝑎2𝑥4 + 𝑎3𝑥3 + 𝑎4𝑥2)       𝑘𝑁. 𝑚 

对上式求导得到波浪剪力沿船长的分布如下： 

𝑆𝐹1(x) =
𝑀𝑊

𝐿𝑂
(5𝑎1𝑥4 + 4𝑎2𝑥3 + 3𝑎3𝑥2 + 2𝑎4𝑥)       𝑘𝑁 

进一步求导得到对应的分布力： 

𝑃1(x) =
𝑀𝑊

𝐿𝑂
2 (20𝑎1𝑥3 + 12𝑎2𝑥2 + 6𝑎3𝑥 + 2𝑎4)       𝑘𝑁/𝑚  

式中： 𝑀𝑊——船中波浪弯矩，𝑘𝑁. 𝑚，见 2.3.3.2； 

 𝐿𝑂——整船模型总长，m； 

𝑥——计算点在整船模型中的相对坐标，模型尾端为 0，模型首端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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𝑎1 =
𝑧22 − 𝑧12

𝑧11𝑧22 − 𝑧21𝑧12
 

𝑎2 =
𝑧11 − 𝑧21

𝑧11𝑧22 − 𝑧21𝑧12
 

𝑎3 = −3𝑎1 − 2𝑎2 

𝑎4 = 2𝑎1 + 𝑎2 

其中：𝑧11 = 𝛾1
5 − 3𝛾1

3 + 2𝛾1
2 

𝑧12 = 𝛾1
4 − 2𝛾1

3 + 𝛾1
2 

𝑧21 = 𝛾2
5 − 3𝛾2

3 + 2𝛾2
2 

𝑧22 = 𝛾2
4 − 2𝛾2

3 + 𝛾2
2 

式中：𝛾1——0.4L 位置在整船模型中的相对坐标，根据下式计算： 

𝛾1 =
𝛼 + 0.4

𝛼 + 𝛽 + 1
 

𝛾2——0.65L 位置在整船模型中的相对坐标，根据下式计算： 

𝛾2 =
𝛼 + 0.65

𝛼 + 𝛽 + 1
 

其中：𝛼——船长尾端（AE）之后的模型长度相对于船长的比值； 

𝛽——船长前端（FE）之前的模型长度相对于船长的比值。 

2.3.4.3 船中剪力工况 LC3 和 LC4 的波浪剪力由下列两式给出，其中的剪力分布系数 F3

和 F4 取值见表 2.3.4.3。 

𝐹𝑊(LC3) = 0.3𝐹3𝐶𝐿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𝐹𝑊(𝐿𝐶4) = 0.3𝐹4𝐶𝐿𝐵(𝐶𝑏 + 0.7)   𝑘𝑁 

剪力分布系数              表 2.3.4.3 

x F3 F4 

0 0 0 

0.1L -0.56 0.56 

0.2 L -0.56 0.56 

0.4 L 0.7 -0.7 

0.6 L 0.7 -0.7 

0.8 L -0.56 0.56 

0.9 L -0.56 0.56 

1.0 L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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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4 为了施加 2.3.4.2 的波浪弯矩和剪力，对分布力𝑃1沿船长在每个强框架范围内进

行积分，得到该范围内的力，并将其分散施加在强框架与外板交线的各个节点上。图 2.3.4.4

给出了一个加载的示例（局部）。2.3.4.3 的波浪剪力采用同样方法施加。 

 

图 2.3.4.4 船体梁载荷加载方式 

 

2.3.4.5 可以采用其他的加载方式在整船有限元模型上加载波浪弯矩和剪力。为此需要

给出所采用方法的详细说明，并取得 CCS 同意。 

 

2.3.5 边界条件及平衡 

2.3.5.1 整船分析包括 BC1、BC2 和 BC3 共 3 种位移边界条件，用于不同的子工况，二者

对应关系见表 2.2.1.1。 

2.3.5.2 BC1 边界条件约束模型的刚体位移，参见图 2.3.5.2：船底平板龙骨在船尾（点 1）

y 向位移为零；船首（点 2）处 x 向，y 向与 z 向位移为零；舱壁甲板与尾封板交线材两端节

点（点 3，点 4）z 向位移为零。 

 

图 2.3.5.2 边界条件示意图 

 

2.3.5.3 BC2 边界条件的位移约束见表 2.3.5.3。BC2 还需在强框架与外板交线的节点上施

加与该处局部载荷大小相同，方向相应的反力，避免局部载荷引起船体梁弯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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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2 边界条件                  表 2.3.5.3 

约束 𝛿𝑥 = 0 𝛿𝑦 = 0 𝛿𝑧 = 0  

作用位置 点 2 点 1，2 舱壁甲板边线上所

有节点 

2.3.5.4 横摇工况中，施加边界条件 BC3 如下： 

（1）强框架与舷侧外板交线上各节点，约束 z 向位移； 

（2）中纵剖面和平板龙骨的交线上所有节点，约束 y 向位移； 

（3）点 2 位置约束 x 向位移。 

2.3.5.5 对于 STA(+)和 STA(-)两个装载工况，应对其重力和浮力的平衡进行检查，并根据

需要调整船舶的浮态，使总力达到平衡。平衡要求见《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 2 篇第 1 节

1.5.7.6。 

2.4 应力修正 

2.4.1 应力修正方法 

2.4.1.1 根据目标单元所在剖面位置弯矩/剪力实际值与目标值的差异，采用载荷-应力传

递函数对应力进行修正，得到目标值下的应力： 

𝜎𝑥 = 𝜎𝑥−𝐹𝐸𝑀 + 𝑓𝑚𝑥∆𝑀 + 𝑓𝑞𝑥∆𝑄 

𝜎𝑦 = 𝜎𝑦−𝐹𝐸𝑀 + 𝑓𝑚𝑦∆𝑀 + 𝑓𝑞𝑦∆𝑄 

𝜏𝑥𝑦 = 𝜏𝑥𝑦−𝐹𝐸𝑀 + 𝑓𝑚𝑥𝑦∆𝑀 + 𝑓𝑞𝑥𝑦∆𝑄 

𝜎𝑎 = 𝜎𝑎−𝐹𝐸𝑀 + 𝑓𝑚𝑎∆𝑀 + 𝑓𝑞𝑎∆𝑄 

式中：𝜎𝑥、𝜎𝑦、𝜏𝑥𝑦、𝜎𝑎——载荷目标值下的应力，分别为 x 方向应力，y 方向应力，剪切 

应力及梁单元轴向应力； 

𝜎𝑥−𝐹𝐸𝑀、𝜎𝑦−𝐹𝐸𝑀、𝜏𝑥𝑦−𝐹𝐸𝑀、𝜎𝑎−𝐹𝐸𝑀——根据总纵载荷实际值分析得到的应力； 

𝑓𝑚𝑥、𝑓𝑚𝑦、𝑓𝑚𝑥𝑦、𝑓𝑚𝑎——弯矩-应力传递函数，即目标单元所在剖面的单位船体梁弯 

矩在单元内产生的应力，计算方法见 2.4.3； 

𝑓𝑞𝑥、𝑓𝑞𝑦、𝑓𝑞𝑥𝑦、𝑓𝑞𝑎——剪力-应力传递函数，即目标单元所在剖面的单位船体梁剪力 

在单元内产生的应力，计算方法见 2.4.3； 

∆𝑀、∆𝑄——目标单元所在剖面弯矩和剪力目标值与实际值之差。  

2.4.1.2 强度评估中所使用的板单元的相当应力、纵向应力、最大剪应力根据按 2.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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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后的应力进行计算。 

2.4.1.3 如果模型中的弯矩和剪力实际值达到或超过目标值，也可不进行应力修正。 

 

2.4.2 传递函数工况与载荷 

2.4.2.1 通过弯曲工况和剪切工况的应力结果计算载荷-应力传递函数，两个工况中仅包

含船体梁载荷，见图 2.4.2.1。 

 

图 2.4.2.1 计算传递函数的剪切工况（左）和弯曲工况（右） 

2.4.2.2 剪切工况载荷为：船体梁两端施加单位弯矩，两端弯矩的方向相同。该工况下在

船体内产生的剪力为： 

𝑄1(𝑥) =
2

𝑥𝑓 − 𝑥𝑎
 

沿船长的弯矩分布为： 

𝑀1(𝑥) = −1 +
2(𝑥 − 𝑥𝑎)

𝑥𝑓 − 𝑥𝑎
 

式中：𝑥𝑓，𝑥𝑎——船首尾施加弯矩处的坐标； 

𝑥——单元所在剖面位置的坐标。 

2.4.2.3 弯曲工况载荷为：船体梁两端施加单位大小的弯矩，船首为 1，船尾为-1。该工

况下在船体内产生的剪力为： 

𝑄2(𝑥) = 0 

沿船长的弯矩分布为： 

𝑀2(𝑥)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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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4 上述两个工况的边界条件如下：在模型首尾端创建两个独立节点，模型规范船长

两端剖面上主甲板以下纵向构件的节点通过 MPC 与独立点连接，三个线位移一致。约束后

端独立点的 x、y、z 方向的线位移及绕 x 轴的转动；约束前端独立点 y、z 方向的线位移。

各工况中的弯矩也通过上述两个独立点施加。 

 

2.4.3 传递函数的计算 

2.4.3.1 单元中的应力由船体梁弯矩和剪力引起，基于线性理论，对于剪切工况有： 

𝜎1𝑥 = 𝑓𝑚𝑥𝑀1 + 𝑓𝑞𝑥𝑄1 

𝜎1𝑦 = 𝑓𝑚𝑦𝑀1 + 𝑓𝑞𝑦𝑄1 

𝜏1𝑥𝑦 = 𝑓𝑚𝑥𝑦𝑀1 + 𝑓𝑞𝑥𝑦𝑄1 

对于弯曲工况有： 

𝜎2𝑥 = 𝑓𝑚𝑥𝑀2 + 𝑓𝑞𝑥𝑄2 

𝜎2𝑦 = 𝑓𝑚𝑦𝑀2 + 𝑓𝑞𝑦𝑄2 

𝜏2𝑥𝑦 = 𝑓𝑚𝑥𝑦𝑀2 + 𝑓𝑞𝑥𝑦𝑄2 

式中：σ1x、σ1y、τ1xy——剪切工况目标单元的三个应力成分，x 方向应力，y 方向应力 

及剪切应力； 

𝜎2𝑥、𝜎2𝑦、𝜏2𝑥𝑦——弯曲工况目标单元的三个应力成分，x 方向应力，y 方向应力 

及剪切应力； 

𝑓𝑞𝑥、𝑓𝑞𝑦、𝑓𝑞𝑥𝑦——剪力-应力传递函数； 

𝑓𝑚𝑥、𝑓𝑚𝑦、𝑓𝑚𝑥𝑦——弯矩-应力传递函数。 

分别联立每个应力成分的公式，根据上述六个方程可以得到 6 个传递函数如下: 

𝑓𝑚𝑥 =
𝑄2𝜎1𝑥 − 𝑄1𝜎2𝑥

𝑄2𝑀1 − 𝑄1𝑀2
 

𝑓𝑞𝑥 =
𝑀2𝜎1𝑥 − 𝑀1𝜎2𝑥

𝑄1𝑀2 − 𝑄2𝑀1
 

𝑓𝑚𝑦 =
𝑄2𝜎1𝑦 − 𝑄1𝜎2𝑦

𝑄2𝑀1 − 𝑄1𝑀2
 

𝑓𝑞𝑦 =
𝑀2𝜎1𝑦 − 𝑀1𝜎2𝑦

𝑄1𝑀2 − 𝑄2𝑀1
 

𝑓𝑚𝑥𝑦 =
𝑄2𝜏1𝑥𝑦 − 𝑄1𝜏2𝑥𝑦

𝑄2𝑀1 − 𝑄1𝑀2
 

𝑓𝑞𝑥𝑦 =
𝑀2𝜏1𝑥𝑦 − 𝑀1𝜏2𝑥𝑦

𝑄1𝑀2 − 𝑄2𝑀1
 

2.4.3.2 采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得到梁单元轴向应力的传递函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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𝑓𝑚𝑎 =
𝑄2𝜎1𝑎 − 𝑄1𝜎2𝑎

𝑄2𝑀1 − 𝑄1𝑀2
 

𝑓𝑞𝑎 =
𝑀2𝜎1𝑎 − 𝑀1𝜎2𝑎

𝑄1𝑀2 − 𝑄2𝑀1
 

式中：𝜎1𝑎、𝜎2𝑎——目标单元分别相应于剪切工况和弯曲工况下的轴向应力； 

𝑓𝑞𝑎——剪力-应力传递函数； 

𝑓𝑚𝑎——弯矩-应力传递函数。 

2.5 强度评估 

2.5.1 强度评估范围 

2.5.1.1 根据表 2.2.1.1 工况分析得到应力，并按照 2.4.1 的方法修正后进行船体结构强度

评估。 

2.5.1.2 应对船体结构的外板、内底板、甲板板、舱壁板、上层建筑的侧壁和甲板，及主

要支撑构件进行强度评估。 

 

2.5.2 屈服强度 

2.5.2.1 船体结构的屈服强度衡准见表 2.5.2.1。其中板单元应力取单元中心处的中面应

力。 

船体结构屈服强度衡准                     表 2.5.2.1 

船体结构 工况 

许用应力 

纵向应力 剪切应力 相当应力 

船底板，内底板 

LC1、LC2、LC3、

LC4 

210/K —— 220/K 

船底纵桁 210/K —— 220/K 

实肋板 —— 110/K 220/K 

其他纵向构件 175/K 110/K 220/K 

横向结构 LC5、LC6 —— 0.35ReH 0.75ReH 

注 1．LC3 和 LC4 工况仅校核 0.4L-0.6L 之间的船体结构。 

注 2．K 为材料系数。 

 

2.5.3 支柱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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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1 支柱强度衡准见表 2.5.3.1。 

 

支柱强度衡准                       表 2.5.3.1 

支柱 衡准 

受拉 

𝜎𝑎𝑥𝑖𝑎𝑙 ≤ 0.6𝑅𝑒𝐻 

𝜎𝑎𝑥𝑖𝑎𝑙 + 𝜎𝑏𝑒𝑛𝑑𝑖𝑛𝑔 ≤ 0.84𝑅𝑒𝐻 

τ ≤ 0.47𝑅𝑒𝐻 

受压 

𝜎𝑎𝑥𝑖𝑎𝑙 ≤ 0.8𝜎𝑐𝑟𝑖𝑡 

𝜎𝑎𝑥𝑖𝑎𝑙/𝜎𝑐𝑟𝑖𝑡 + 𝜎𝑏𝑒𝑛𝑑𝑖𝑛𝑔/𝑅𝑒𝐻 ≤ 0.84 

τ ≤ 0.47𝑅𝑒𝐻 

注 1．𝜎𝑐𝑟𝑖𝑡为支柱的临界屈曲应力，根据下式计算： 

𝜎𝑐𝑟𝑖𝑡 =
𝑅𝑒𝐻

1 +
𝑅𝑒𝐻

𝐸
(

𝐿𝐸
𝜋𝑟

)
2 

式中：𝐿𝐸  ——支柱有效长度，取 0.8 倍支柱长度； 

r ——支柱的最小弯曲惯性半径。 

注 2．𝜎𝑏𝑒𝑛𝑑𝑖𝑛𝑔为支柱内的最大弯曲应力，根据下式计算： 

𝜎𝑏𝑒𝑛𝑑𝑖𝑛𝑔 = |𝜎𝑒𝑥𝑡𝑟𝑒𝑚𝑒 − 𝜎𝑎𝑥𝑖𝑎𝑙| 

式中：𝜎𝑒𝑥𝑡𝑟𝑒𝑚𝑒——支柱剖面上最大/最小应力，在剖面边缘得到； 

𝜎𝑎𝑥𝑖𝑎𝑙——支柱轴向应力，在剖面形心处得到。 

 

2.5.4 屈曲强度 

2.5.4.1 除本节有规定外，屈曲评估应按照《钢规》第 9 篇第 1 部分第 8 章的有关要求

进行。屈曲强度应满足以下衡准： 

all   

式中： ——最大屈曲利用因子； 

all ——许用屈曲利用因子，见表 2.5.4.4。 

2.5.4.2 评估构件能力时，应扣除标准减薄厚度。各部位的标准减薄厚度见表 2.5.4.2。 

 

 



 

第 20 页 
 

标准减薄厚度           表 2.5.4.2 

构件 减薄厚度（mm） 

液舱周界与船体外板 1.0 

露天甲板 0.5 

其他结构 0.0 

2.5.4.3 考虑腐蚀影响，根据下式对工作应力进行修正： 

2

0.5
A

r

t
N mm

t t


 


 

式中： A ——修正后的工作应力； 

 ——计算得到的工作应力； 

t ——模型中的板厚； 

rt ——标准减薄厚度，见表 2.5.4.2。 

2.5.4.4 屈曲评估的许用屈曲利用因子见表 2.5.4.4。 

 

许用屈曲利用因子                  表 2.5.4.4 

构件 工况 屈曲利用因子 

纵向结构 

LC1、LC2、LC3、LC4 

1.0 

横向结构 0.9 

横向结构 LC5、LC6 1.0 

 

2.5.4.5 邮轮船体结构的加筋/非加筋板格的屈曲评估方法见表 2.5.4.5。 

船体结构的板格类型及评估方法         表 2.5.4.5 

序号 结构 评估方法 

1 船体外板 

内底 

纵舱壁及其下船底纵桁 

甲板 

SP-A 

2 船底纵桁 SP-B 

3 上层建筑侧壁及纵壁 

上层建筑甲板 

S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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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甲板纵桁，纵舱壁水平桁腹板 UP-B 

5 开口周围不规则板格 UP-B 

6 横舱壁其下实肋板 SP-A 

7 实肋板 SP-B 

8 甲板强横梁，横舱壁桁材腹板 UP-B 

9 舱壁、实肋板等处不规则板格 UP-B 

注：板格长度一般取纵骨或加强筋跨距，宽度取纵骨或加强筋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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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细化分析 

3.1 一般规定 

3.1.1 目标 

3.1.1.1 在第 2 章整船直接计算的基础上，按本章要求对船体结构中的应力集中区域进行

细化分析。 

3.1.2 评估区域 

3.1.2.1 应对以下区域进行细化分析： 

（1） 上层建筑端肘板； 

（2） 舷侧门窗开孔； 

（3） 舷侧大开口，如登乘平台的入口； 

（4） 其他高应力集中区域。 

3.1.2.2 对上述各细化区域均应进行屈服强度评估，对开口角隅还应进行疲劳强度评估。 

3.1.3 分析方法 

3.1.3.1 一般采用独立的细化模型对 3.1.2.1 规定的评估区域进行评估，将整船得到的位

移作为边界条件施加到独立模型上，并将其它载荷映射到独立模型上，即“子模型法”。也

可在整船模型中对局部结构进行细化分析，即“嵌入法”。 

3.2 细化模型 

3.2.1 子模型范围及边界 

3.2.1.1 子模型应有足够的范围，不会因为边界条件引起评估区域的应力失真。一般应

将模型边界设置在强框架、纵桁及甲板位置处。 

3.2.1.2 子模型的网格在边界处应与整船模型匹配，以准确传递整船分析的位移结果。 

 

3.2.2 单元及网格要求 

3.2.2.1 在细化模型中采用板单元模拟船体板、主要构件的腹板，采用梁单元模拟次要构

件及主要构件的面板。目标细化区域 500 毫米以内的次要构件，应采用板单元进行模拟。 

3.2.2.2 细化区域的单元网格尺寸应满足如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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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元尺度应能模拟船体结构的局部几何形状，从而反应局部应力集中情况，给出

准确的应力，一般可采用 50mmX50mm 的网格； 

（2）沿开孔角隅边缘，每 90 度圆心角内的单元数量不应小于 8 个；  

（3）为了得到开口角隅的边缘应力，应沿板厚边缘建立虚拟梁单元，单元的高度与板

厚相等，其横截面积为 1mm2。 

图 3.2.2.2（1）给出了门窗开口区域的模型示例。图 3.2.2.2（2）为开口角隅处哑元的

示例。 

 

图 3.2.2.2（1）门窗开口的细化网格 

 

图 3.2.2.2（2）开口角隅处的虚拟梁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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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工况与载荷 

3.3.1 工况 

3.3.1.1 细化分析工况与整船分析工况相同，应包括应力传递函数工况，并在进行强度评

估前根据 2.4.1 方法对应力进行修正。 

3.3.2 载荷 

3.3.2.1 当采用子模型方法时，将整船分析的位移结果施加到子模型边界上以传递总体载

荷，并施加子模型范围内的局部载荷，如压力、重力和惯性力。 

3.4 强度衡准 

3.4.1 屈服强度 

3.4.1.1 细化区域的应力衡准见表 3.4.1.1。 

许用应力                    表 3.4.1.1 

位置 应力成分 许用应力 

细化区域 板单元相当应力 1.35ReH 

注：当单元小于 50mmx50mm 时，采用相当范围内所包含单元的平均应力 

3.4.2 疲劳强度 

3.4.2.1 对于开口角隅，采用虚拟梁单元的轴向应力，按下式计算应力范围，
DS ：  

 1 2 3 4 5 6, ,D LC LC LC LC LC LCS MAX           

式中：
1LC ~ 

6LC ——目标单元在各工况下的轴向应力。 

3.4.2.2 对于应力范围进行如下修正： 

'

D m t c DS f f f S
 

式中：
1200

965
m

eH

f
R


 ；

 

tf ——板厚修正系数，计算方法见《船体结构疲劳强度指南》第3章3.3.3； 

cf ——腐蚀修正系数，取1.05。 

3.4.2.3 疲劳损伤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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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

ln

m

D D
TOTAL km

L

N S m
D

K N







 
   

 
 

式中： 
DN —— 船舶在 20 年营运期间的载荷循环总次数，取

81065.0  ； 

  ——船舶在航系数，取 0.85； 

LN ——载荷谱回复周期的循环次数，取为
810 ； 

  K ——S-N 曲线参数，见表 3.4.2.3； 

  
'

DS ——修正后的工作应力范围，N/mm2；根据 3.4.2.2 计算； 

   ——Weibull 分布形状参数，按下式计算： 

Lf36.005.41   

其中： L ——船长，m； 

108.01 dzf    当
1dz  时； 

1 10.92 0.08 )/( )f z d D d   （   当 1d z D  时； 

1f    当 D z 时； 

当计算点在横舱壁上时， 92.0f ； 

D——型深，m； 

1d ——计算工况的吃水，m； 

z ——计算点距基线的高度，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

k

k

m

kk

k

k
m

mmm
k















1

,1,1

0.1  

  L

kD

q

k N
S

S
k

ln
)(

















  

  m ——S-N 曲线反斜率，见表 3.4.2.3； 

  m ——S-N 曲线两段反斜率差，见表 3.4.2.3； 

    ,x ——不完全 GAMMA 函数值，应按下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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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x, 


v

ux dueu
0

1
 

  ——完全 GAMMA 函数值，应按下式计算： 

  



0

1 dueux ux
 

Sq ——S-N 曲线二线段的交点处的应力范围值，见表 3.4.2.3； 

S-N 曲线参数           表 3.4.2.3 

S-N 曲线 K Sq  m m
 

C 3.464×1012 70.2305 3 2 

D 1.520×1012 53.3680 3 2 

 

3.4.2.4 疲劳强度应满足: 

  1TOTALD   

如果设计疲劳寿命超过20年，则疲劳强度应满足: 

20 / FLTOTALD   

式中: FL ——设计疲劳寿命，年，取值范围：25，30，35，40。 


